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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市川岛镇略尾社区积极开展 

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 

 

略尾社区是台山市川岛镇下川岛的政治文化中心，是主要的经

济活动中心。过去由于对环境整治方面不够重视，略尾社区下辖的

略尾村、沙田村人居环境存在脏、乱、差等现象。籍今年台山市各

级党委、政府大力开展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，略尾社区迅速掀

起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热潮。 

自 2018 年 8 月建立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台账以来，略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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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严格按照验收标准开展相关工作，在“三清理”方面，共清理

房前屋后和巷道杂草 7310 平方米；清理积存垃圾、杂物 646 平方

米；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、漂浮物和障碍物 2处共 110m³；清理

石堆、余泥 730 立方米。在“三拆除”方面，拆除废弃猪栏、鸡栏

共 51 间共 306 平方米；拆除旧卫生间 1 间共 2 平方；拆除老旧危

房 300 平方米。在“三整治”方面，共整理垃圾乱扔乱放 9处，整

理污水乱排乱倒 3 处。 

目前，略尾社区已基本达到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验收标准。工

作成效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，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亮点： 

一、大力开展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 

    自开展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以来，略尾社区坚持以提高公

众知晓率和群众参与积极性为宣传目标，通过印发宣传小册子、单

张，悬挂横幅、标语，张贴画报等多种方式，着力宣传社区“三清

三拆三整治”工作，营造了人人皆知的浓厚氛围。 

二、政府高度重视，干群全力推进 

 镇委、镇政府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，镇领导带领驻点干部迅

速开展工作，通过落实工作责任以及开展联合检查的工作制度，从

摸查到实际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，包括协调施工度量、清理沟

渠溪河漂浮物和障碍物、发动公众自觉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

等，镇驻点干部和村“两委”干部都全程参与，确保每一个环节都

按照标准执行。 

三、科学谋划实施，有序开展工作 

在摸查工作阶段，略尾社区通过实地走访，了解群众对于改善

人居环境的建议想法，配合城建规划部门开展村庄规划的同时，制

定科学的实施方案，有序开展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，使成果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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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自然、人居环境融为一体，腾出了大量空间，为接下来的“七

强八改九提升”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
四、工作成效甚好，群众满意度高 

通过这一次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，略尾村、沙田村人居生

活环境长久以来“脏、乱、差”的局面被完全扭转；过去杂草丛生

的房前屋后、杂物乱放的巷道、淤积发臭的沟渠目前已分别变成宽

阔平整的空地、明亮整洁村道、畅通的水渠。群众对略尾开展“三

清三拆三整治”工作都赞不绝口，对川岛镇政府、略尾社区下一步

工作都充满了信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▲川岛镇沙田村清拆前 

 



4 

 

 

▲川岛镇沙田村清拆后 

(台山市住建局供稿) 

 

江门市住建局到新会区罗坑镇指导开展 

贫困户住房救助工作 

 

为贯彻落实江门市委、市政府印发的《关于新时期城乡精准扶

贫精准脱贫的实施方案（2016—2018 年）》（江发〔2016〕6 号）

的精神，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扎实推进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工作，

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， 12 月 11 日上午，江门市、区住建局派

出由相关科（股）室领导组成的工作指导组，到我区罗坑镇指导开

展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救助工作。 

指导组在罗坑镇委副书记林靖和市驻镇扶贫干部蒙平、钟华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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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的陪同下，先后到贫困户陈金满、黎桂婵、陈永亨家中现场察看、

详细了解其居住情况，并对上述贫困户居住的房屋危险等级鉴定提

出宝贵的意见。 

 

 

▲指导组在天湖村检查贫困户陈金满的住房改造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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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指导组现场检查罗坑村贫困户黎桂婵住房情况 

 

随后，指导组一行回到罗坑镇政府召开座谈会，听取了镇住房

救助的计划汇报，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，要求在住房救助工作的开

展上，要快速启动，抓紧实施，同时要做到公开透明，公正合理，

严格履行公示程序，让贫困户尽早住上“安全房、暖屋子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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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指导组在罗坑镇府指导扶贫干部开展住房救助工作 

(新会区住建局供稿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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